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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讲诗篇第29讲--耶和华的声音（诗29） 

诗篇29是一首             ，赞美神的伟大和恩典。 

I．大纲 

 

 

II. 大概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       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？ 

     回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III. 翻译和解释 

1  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  

神的众子：呼召         加入敬拜（伯1:6, 2:1），但真正的听众是以色列人。 

荣耀能力：人和堕落的天使喜欢将荣耀能力归给自己 

归给：ascribe 归功于，命令动词，如何归给？ 

2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和华。  

三个渐进平行句，直到高潮 

归给：三个命令动词， ascirbe, give；如何归给？ 

荣耀：价值和重要性；神的能力显出神的荣耀 

以圣洁的妆饰: in the splendor of his holiness（CSB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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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拜耶和华：bow in worship, 承认自己的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我们常常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

3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  

接下来是赞美神的原因, 耶和华的声音出现了           （3-9） 

迦南人认为         掌管雷电和风暴，手拿闪电之矛，声音被视为打雷 

发在水上：over the waters； 地中海，             ，空气以上的的水（创1:7） 

荣耀的神打雷: 不单单是自然现象，而是神              的结果 

从天空发出，不是人造的，令人生畏 

4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。  

不但有能力，而且有威严，因为是                 的声音 

5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；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。 

雷雨冲向陆地，首先来到北部的黎巴嫩 

震碎：breaks in pieces ； 黎巴嫩的香柏树以高大结实而闻名（王上5:6）  

6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  

接着来到西连，即指黎巴嫩南面著名的山，也叫        山（申3:9） 

使之：复数，them，指黎巴嫩和西连 

稳固的山脉也因耶和华打雷的声音而          。   

7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岔。  

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out flames of fire， 如同用打火石打出火来 

8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；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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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来到南部的加低斯旷野，包括旷野的动植物群  

9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净光；凡在他殿中的，都称说他的荣耀。 

树木也脱落净光：and strips the forests bare 

凡在他殿中的：天上的圣殿（1）, 地上的          和教会（林前3:16; 6:19） 

都称说他的荣耀：and in his temple all cry, “Glory!”最重要和最有价值 

第二段的高潮：雷雨不是               的现象，而是耶和华的声音，配得我们赞美 

10 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；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  

耶和华不但掌管局部的雷雨，而且掌管               （创6-8） 

洪水：这个字只有在创7:17用过 

11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 

与1节对应：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

力量：神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，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一直          。 

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：The Lord will bless His people with peace 

平安：雷雨中仍有平安，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一直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IV. 应用 

我们            神许多赞美 

赞美神的伟大和            （赛6:1-8） 

                 期间神仍然做王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神仍然做王 

唯有相信耶稣基督能得到神赐给的           （罗5:1） 


